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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业务规则 

 

汇丰银行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以下简称“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为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中国”）向个人客户提供的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为明确双方

的权利义和义务，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就汇丰易存账户服务的相关事宜制定本规则。 

 

客户在同意本业务规则之前，应仔细阅读本业务规则的全部内容，如果客户对任何条款有

疑义或不同意本业务规则的任意内容，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 

 

一、账户申请 

1.1 客户自愿申请开立汇丰 III 类结算账户，知悉、理解并愿意遵守本规则相关条款并遵守

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政策及汇丰银行个人账户服务有关规定。 

 

1.2 目前电子渠道仅接受持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中国居民申请开立此类账户，

其他个人仅能通过柜面开立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且同时须绑定我行 I 类人民币结算账

户。 

 

1.3 当客户通过电子渠道向汇丰中国申请开立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时，应绑定客户开立于

汇丰中国本人同名之下的 I 类户或信用卡主卡账户开立,或绑定他行同名非信用卡账户

用作开户验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通过绑定他行账户申请开立时，客户需授权

同意汇丰中国（作为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的开户行）通过合法渠道采集有关该客户的

必要个人信息（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银行卡信息）之后，通过中国银联等国

家认可的具有合法验证资质的机构提交 I 类户开户行，由 I 类户开户行将上述个人信息

用于一致性比对，通过中国银联等国家认可的具有合法验证资质的机构返回核验结

果。待通过验证之后，方可办理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的开户。通过绑定他行账户申请

开立时，支持绑定的其他银行范围以汇丰中国电子渠道上的公告为准。 

 

1.4 已在汇丰中国持有 I 类银行账户及/或信用卡的客户通过电子渠道申请开立汇丰银行人

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时, 须绑定其在汇丰中国持有的上述账户办理开户。若汇丰银行人民

币 III 类结算账户持有者增开汇丰银行人民币 I 类结算账户或汇丰易存账户时，我行将自

动绑定此人民币 I 类结算账户或汇丰易存账户至其汇丰银行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 

 

1.5 客户申请绑定他行账户时登记验证的手机号码应与他行绑定账户预留的手机号码及客户

在汇丰中国登记的手机号码一致。 

 

二、账户使用 

2.1 汇丰银行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暂不支持由他行绑定账户发起的资金转入及转出交

易、，向非绑定账户转入及转出资金及对汇丰中国信用卡进行还款。另根据相关规定，

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不得提供存取现金、存款，投资理财和配发银行卡实体卡片业

务。 

 

2.2 客户需申请并开通适用的汇丰中国电子渠道以使用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的各类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开户、结单、银行卡绑定、绑定卡间资金划转，关户服务），汇丰中国

在柜面渠道仅提供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的开立，客户身份信息的修改，及根据法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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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须客户亲临分行办理的账户激活业务。 

 

2.3 就完成绑定他行银行账户的汇丰银行人民币 III 类账户，客户在持有汇丰银行人民币 III

类账户期间须至少维持绑定一个他行的银行账户。同一汇丰银行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

项下最多合计绑定 5 个本人他行人民币结算账户（非信用卡账户）。 

 

2.4 当客户通过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向其开立在其他银行的、已建立绑定关系的账户（下

称“绑定账户”）发出资金划转（入金）的交易请求时，则客户需授权同意汇丰中国

（作为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的开户行）将客户的交易请求以及有关该客户的必要个人

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银行卡信息等），通过中国银联等国家认可的

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而提交给绑定账户开户行，由绑定账户开户行进行核验，以使得

绑定账户能够向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发起资金划转（入金）。 

 

2.5 开户当天转入的资金需在一个工作日后方可转出，之后转入的资金没有此限制。 

 

2.6 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任一时点余额均不能超过 2000 元。 

 

2.7 客户在此不可撤销的授权汇丰中国，如任何非客户应得款项错误存入客户账户，经汇

丰中国核实确认的，汇丰中国有权从本人账户中扣转该笔款项。 

 

2.8 汇丰银行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自开户之日起 6 个月无任何资金类交易，其非柜面业务

将会被暂停，客户须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亲临我行营业网点重新核实身份，方可恢复

其非柜面业务。汇丰银行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连续两个月无结余，本行有权撤销该等

账户。 

 

汇丰银行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资金双边收付金额累计首次达到 5 万元（含）以上时，

根据相关规定，客户须在 7 日内持有效身份证件亲临我行营业网点进行重新核实身

份，若在 7 日内未按要求完成，将中止该账户所有业务。 

 

2.9 保障账户安全，就开通微信金融服务的客户，汇丰中国将通过微信服务号提供汇丰银

行人民币 III 类账户的动账通知服务。 

 

2.10 若客户将其在汇丰中国开立的 III 类账户用作账户验证交易（包括 II、III 类户开户验

证、实名认证或关联支付验证）的被验证账户，则客户需授权同意汇丰中国作为银行

卡账户验证业务的被验证行，将从中国银联等国家认可的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接收关

于该客户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银行卡信息等必要的个人信息并与该客户在

汇丰中国留存的个人信息进行一致性进行比对并输出核验结果，反馈给相应Ⅱ、Ⅲ类

账户开户行或验证交易发起机构，同时留存该笔核验业务的日志信息以便于开展安全

管理和客户投诉处理。 

 

2.11 客户同意汇丰中国可以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为提供相关服务所需，而向下述人

士转移或披露持卡人的个人信息：（1）为汇丰易存账户业务及其客户提供相关服务的

第三方供应商和合作商等（例如，向客户发送动账信息和/或营销信息的电信服务供应

商，银行账单和相关文件的邮寄服务机构、积分商城供应商等）；（2）与汇丰中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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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合作关系的第三方支付机构；（3）监管机构及其他权力机关（包括其指定的机构

或人士）、银行卡组织、清算机构等；（4）汇丰中国《一般章则条款 (适用于所有银行

账户，包括单位账户、个人账户和联名账户)》第二条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账户的关闭： 

客户关闭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时，应将账户内资金转回绑定账户后再办理销户手续。如原

绑定账户已销户的，客户应按照银行新开户要求重新验证个人身份信息后绑定新的账户，将

账户内资金转回新绑定账户后再办理销户。 

 

四、其他: 

客户开立、使用和关闭人民币 III 类结算账户需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银行

相关产品/服务的条款和条件, 包括但不限于汇丰中国《一般章则条款（个人账户、联名账户

及单位账户适用）》、《个人账户一般条款》和《活期存款账户一般条款》。 

 

汇丰中国根据其不时更新的本业务规则、《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政策》、《一般章则条款（个

人账户、联名账户及单位账户适用）》、《个人账户一般条款》中的相关条款来解释汇丰中

国如何处理和保护客户的个人信息。客户可以向汇丰中国索阅或通过网站 www.hsbc.com.cn

查阅上述文件，以便了解汇丰中国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了解汇丰中国有关个

人信息及隐私保护的做法，并了解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及隐私相关的权益以及维护权益的方

式。 

 

汇丰中国通过汇丰中国营业网点和汇丰中国热线电话 95366 向客户提供相关咨询和投诉接

待服务。 

 

 


